
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后

认为： 

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

我们保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黄海燕、贺颖奇、吴炜 

 

 

 

 

 

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